
关于《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协议（示

范文本）》的修订说明

为规范证券公司中间介绍业务协议的订立，明确各方当

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协议当事人和投资者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

品法》《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联合中国期货业协会对《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协议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进行了修订，形成《证券

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协议（示范文本）》（以下

简称《示范文本》)，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背景和原则

2007年 4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试行办法》。作为《办法》的配套自律规

则，《指引》由协会与中国期货业协会于2007年 10月联合发

布实施，并于2010年联合进行了修订。为贯彻落实《期货和

衍生品法》，2022年 8月证监会对《办法》进行了修改。为了

与本次修改的《办法》保持一致，同时结合中间介绍业务开展

实践，协会联合中国期货业协会对《指引》进行了修订。

示范文本正文共七章32条，主要包括双方声明、介绍业

务范围、介绍业务规则、保证金存管、客户投诉的处理方式、



违约责任及协议的终止、其他约定等内容，对证券公司和期货

公司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范围作出约定。

本次修订综合考虑了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要求、

尊重行业惯例以及行业实践，本着“自律先行”的理念，旨在

通过示范文本的方式引导规范合同主体的签约履约行为，进一

步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范围，保障各方的合法权

益，促进证券公司中间介绍业务规范开展。

二、修订的具体内容

一是增加《期货和衍生品法》作为上位法依据。《办法》

增加《期货和衍生品法》作为上位法依据，对相关条款进行了

修改，因此，《示范文本》对照《办法》进行了相应修改。此

外，作为原《指引》上位法依据之一的《合同法》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出台后已同时废止，因此有关上位法依据条

款同步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二是修改有关强调期货公司金融经纪业务资格要求的描

述。原《指引》第二条要求期货公司应在协议中向证券公司作

出“具有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并取得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会员资格”的声明。考虑到原《指引》该条款内容为 2010 年

股指期货上市交易时修订，因此特别强调期货公司须具有金融

期货经纪业务资格。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期货公司目前已普遍

具有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中间介绍服务范围也不仅仅局限

于金融期货，还包括商品期货、期权等，并且《办法》也并未

特别对期货公司取得金融期货经纪业务资格作出规定与要求，

因此《示范文本》不再对此作出特别强调性的要求。



三是修改有关风险揭示要求的描述。原《指引》第七条

明确期货公司应当向证券公司提供“与期货交易业务有关的

《期货经纪合同》、《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股指期货交易特

别风险揭示》……”。根据中国期货业协会2013年《关于废止

<期货经纪公司电子化交易指引>等三件自律规则的通知》，《股

指期货交易特别风险揭示》已废止，相关风险揭示内容已并入

《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中，因此删除原《指引》中“《股指

期货交易特别风险揭示》”相关的表述。同时，将原《指引》

第十一条“证券公司应当向客户充分揭示股指期货交易风险”

修订为“证券公司应当向客户充分揭示期货交易风险”。

四是调整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的有关描述。《期货

和衍生品法》对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任职要求进行了原则性

规定，《办法》对照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调整表述为“符

合期货从业人员条件”。因此，对照《办法》调整了原《指引》

第八条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的有关表述。

五是调整了“投资者”的有关表述。鉴于《期货和衍生

品法》中使用交易者这一表述，因此将原《指引》第十一条“投

资者适当性”修订为“交易者适当性”。

六是补充了协议双方被暂停相关业务资格时的通知义

务。原《指引》第十六条要求签署合同的双方在受到限制业务

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资格等监管措施时书面通知对方，未涉及暂

停业务的情形，与《办法》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不相一致。

因此，对照《办法》，《示范文本》补充了暂停业务时应书面通

知对方的要求，以更好地保护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业务双方的



合法权益。

七是修改期货公司变更或撤销期货保证金账户时备案要

求的有关描述。原《指引》第十八条明确，期货公司应当在向

监管机关和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监控机构就变更或撤销保证

金账户进行备案后一定时间内书面通知证券公司。2021年证监

会对《期货公司保证金封闭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将期货公

司向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备保证金账户开立、变更等要求，改为

向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机构备案。因此删除原《指引》中向有

关监管机关备案的表述。

三、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相关条款并非必备条款。

证券公司开展中间介绍业务可结合具体情况，参考示范文本订

立协议。凡是有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自律规则明确要求协

议约定的事项，无论示范文本是否作出要求，均应在协议中订

明；对于协议当事人、投资者权利和义务有重大影响以及协议

当事人认为需要予以明确的事项，无论示范文本是否作出要

求，证券公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在协议中订明。协议当事人应

当按照相关规定和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